
 

 

实验室设置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高等学校的实验室是教学和科研和社会服务的重要基地，是学校的重要办学条

件之一。为了适应教育教学改革发展的需要，进一步规范实验室管理，提高实验室的建设和

使用效益，根据国家《高等学校实验室工作规程》和《淮北师范大学实验室工作规程》，特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实验室是指具有一定规模的基础设施和实验条件，有相对稳定的教学和科研任

务，有一定数量的实验人员，为教学、科研、生产试验、技术开发和学生创新活动提供实验

和实践服务的实体单位。 

第三条 实验室分为基础课教学实验室、专业实验室和科研实验室。基础课教学实验室

主要承担基础课实验教学任务；专业实验室主要承担本科生专业课实验教学和研究生实验教

学，并承担一定的科研任务；科研实验室主要承担科学研究和研究生毕业论文(设计)任务。 

第四条 实验室实行学校统一领导、校院两级管理，以学院管理为主的管理体制。学校

由一名副校长主管全校实验室工作，由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归口管理。各学院由一名院领导

分管实验室工作，实验室实行实验室主任负责制。 

第二章  实验室设置的原则 

第五条 实验室设置要根据人才培养和工作任务的需要，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应有利

于全面提高实验教学质量和实验室建设效益，提倡跨学科、跨专业设置实验中心，实现教学、

科研和社会服务功能并举，避免小而全和分散重复设立。 

第六条 基础课教学实验室按一级学科设置，面向全校开课。专业实验室按一级学科或

专业设置，可跨专业、跨学院院开课。 

第三章  实验室设置的基本条件 

第七条 有完整的实验室管理制度、工作规范和建设规划。 

第八条 基础课教学实验室每年的实验教学工作量应≥64800 人时数。专业实验室每年

的实验教学工作量应≥3000 人时数或承担 5 门以上实验课程，并承担一定的研究生培养任

务或科研课题。科研实验室应具有明确和稳定的科学研究方向，承担国家级或省部级科研课

题，同时承担学生（本科生、研究生）的实验教学和毕业论文（设计）等工作。 

第九条 具有完成实验任务所需的基本仪器设备和配套设施。常规仪器总值应在 30 万



 

 

元以上，实验用房及场地面积原则上不低于 100 平方米。 

第十条 实验室主任应具有高级职称，实验室应有一定数量的实验室工作人员。各实验

室主任由所在学院提出建议人选名单，由主管部门任命。 

第四章  实验室的设置、调整、撤销程序 

第十一条 基础课教学实验室及专业实验室的设置、调整或撤销归口实验室与设备管理

处受理；科研实验室的设置、调整或撤销由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会同科技处共同受理。 

第十二条 实验室设置 

1. 基础课教学实验室、专业实验室设置。由拟建实验室所在学院提出申请（填写实验

室设置申报表、提交相关附件），经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初审后，提交校实验室工作委员会

审定，报主管校长批准。 

2. 科研实验室设置。由相关学院提出申请（填写实验室设置申报表、提交相关附件），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会同科技处共同初审后，提交校实验室工作委员会审定，报主管校长批

准。 

3. 正式建制实验室可根据实验室建设和运行的需要申请运行经费和仪器设备购置经

费。 

4. 正式建制的实验室可根据需要设立若干分室。分室的设置由实验室主任申请，学院

院长批准，报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备案。分实验室在经费分配、物资设备发放与管理以及其

它各项管理工作中，均不单列账户，不独立对外办理有关业务。 

5. 新建实验室采取立项方式进行筹建。基于新专业建设等需要，确需新建的实验室应

由新专业所在学院提出申请（填写实验室设置申报表、提交相关附件），经实验室与设备管

理处初审，提交校实验室工作委员会审议，报校长批准后，列入学校实验室建设规划进行立

项建设。被批准立项筹建的实验室也可根据实验室建设和运行的需要申请运行经费和仪器设

备购置经费。筹建期满后由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组织专家验收，提交校实验室工作委员会审

定，确认达到建设目标的，列为正式实验室建制；未达到预期目标，查明原因，确需继续建

设的需重新提出申请，否则予以撤销筹建。 

第十三条 实验室的调整与撤销 

1. 因实验任务变动需要调整或撤销实验室，参照本实验室设置的程序进行。 

2. 如已经批准的实验室长期无实验任务，由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或科技处）会同各

相关学院进行核查，提出调整或撤销意见，提交校实验室工作委员会决定，报主管校长批准。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四条  本管理办法由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管理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